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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能东方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根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

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福能东方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福能东方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福能东方”）

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拟经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一、《关于现金收购广东福能大数据产业园建设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拟收购广东福能大数据产业园建设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签署<股权收购意向性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结果，公司拟与广州烽云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烽云”）、关联方佛山电建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佛山电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 6,852.4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收

购广州烽云、佛山电建持有的广东福能大数据产业园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

能大数据”或“标的公司”）100%的股权。 

本次评估以2020年10月31日为评估值基准日，收益法评估结果为6,852.40

万元，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1,598.94 万元，最终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定

价依据，福能大数据 10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6,852.40 万元。广州烽云、

佛山电建承诺福能大数据 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经审计后净利润分别不低

于人民币 500 万元、700 万元和 900 万元，如在业绩承诺期内未实现业绩承诺，

广州烽云、佛山电建将按其各自转让福能大数据的股权份额占本次交易目标资产

的对应比例以现金方式承担补偿责任。 

本次交易对方中，佛山电建系公司控股股东佛山市公用事业控股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根据《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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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佛山电建系公司关联方，公司收购其所持福能大数据股权事项构成了关联

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关于现金收购广东福能大数据产业园

建设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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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福能东方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名： 

 

                                                    

曹丽梅  葛 磊  殷占武 

 

                                2020 年 12 月 30 日 

 


